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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成效并不稳固，生态环境保

护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

接近上限，环境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高排

放俱乐部集聚特征 [1]，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突出

环境问题 [2]。现有的研究倾向于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

题归结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环

境治理行为的低效 [3]，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环境

政策执行异化则是其根本原因，环境信息是提高环境

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4]。环境信息公开是继命令控制

型和基于市场型之后环境规制的“第三次浪潮”，对

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环境决策的质量和执行

力，引导公众参与监督，弥补环境监管和执法的薄弱

环节，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生态环境质量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

抓手，更是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

决定了我国必须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大数据

技术为基础的海量环境信息，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智力

支撑，如何有效利用环境信息来引导绿色生产消费，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强化环保监督执法，是决胜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一环。

国内外关于环境信息公开、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

的文献主要有两支：一支是研究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

之间的关系，另一支是研究环境信息公开与污染治理

之间的关系。前者研究的文献大体分为两类观点：一

类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因地方政府更

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分权有利于提高

环境等公共品的供给效率，进而降低污染水平 [5]；另

一类则认为财政分权会加剧环境污染，分权会激发当

地经济发展和地区间竞争，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

往往会忽视环境问题，减少环境治理的投入，降低环

境规制水平，加剧了环境污染 [6]，不同地区和污染物

的影响存在差异 [7]；有学者发现两者之间可能为非线

性关系 [8]。关于环境信息公开与环境质量的研究也取

得了很大进展，大多数研究者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 [9]，即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利

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环境质量，使得企业为规避社会

舆论压力和行政处罚，加大污染减排力度 [10]；另一些

学者发现环境信息公开对于降低污染作用有限或没有

影响 [11]，有些发现两者之间为负相关 [12]；此外，还有

学者发现环境信息公开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

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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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分析了不同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下的异质性效

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内部激励和外部监

督的综合视角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

污染的影响，分析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的

内在机理。现有文献大多分别研究财政分权和环境信

息公开问题，很少同时关注这两种因素对环境污染的

影响，本文丰富了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文献。二是研

究了环境信息公开对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

影响效应，并从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层面分析了污染

减排效应的异质性。现有文献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实

证分析尚不多，还没有涉及财政分权与环境信息公开

之间的交叉分析。

1  研究假说

随着分权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财政分权对

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即“有利论”

和“不利论”。“环境联邦主义”理论认为，政府作

为“公共人”对环境保护始终承担责任，分权能够有

效地激励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支出，而提供良好的环

境质量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14]。中央政府在供应全

国性公共物品上具有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地方政府

则在供应地方性公共物品上具有效率和信息方面的优

势。理论假设前提是居民能够准确地对地方政府进行

评价，并基于自身偏好在各辖区间无成本自由流动，

地方政府受到居民“用脚投票”的约束，分权能够通

过地方竞争保证公共服务更好地匹配本地居民的环境

质量偏好，达到公共物品的最佳配置并最大化社会福

利，因此，财政分权是处理环境偏好异质性的有效手

段。“不利论”随着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兴起而产

生，其将分权理论关注的焦点由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拓展到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 [15]。该理论认为居民

完全自由流动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前提在现实中很难成

立，且地方政府以地方居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假设

也很难实现，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利益考

量，缺乏足够约束情况下就会产生寻租行为，官员在

任期考核体制下的短期利益往往战胜长期利益，而环

境公共物品由于在短时间内难以见效，往往被放到了

次要或被忽略的位置。

笔者认为，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不利于环境质量

的改善。首先，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的自由流动，使

得居民无法通过“用脚投票”来显示对环境质量的需

求偏好，而环境监督执法机制的不完善，使得“用手

投票”也失效。其次，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不完

全。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过

大等问题，中央政府很难针对各个地区不同的资源禀

赋条件，制定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和财政安

排，而当中央政府的节能减排目标与地方政府的经济

发展目标相冲突时，往往会产生环境政策选择性执行

或不完全执行的问题 [16]。再次，地方政府竞争导致

“逐底竞争”现象。在政治晋升和经济增长激励下，

出于扩大财政收入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地方政府会放

松环境监管，降低污染排放标准，过度招商引资，纵

容企业的排污动机 [17]。最后，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

上的“搭便车”行为。由于污染排放具有区域传输现

象，污染物会“搭便车”转移到周边或下游辖区，往

往当地污染治理的收益不会全部体现在本辖区内，而

会外溢到邻近区域，因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污染

企业安置在相对缺乏监管的地理或行政边界处，更是

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由此，提出假说 1。

H1：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即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

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改善环境

质量。一方面，采用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传

导污染防治的压力。公开的信息减轻了中央和地方政

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18]，中央向地方政府传达节能

减排的目标，敦促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治理的努力和投

入，地方政府很难再推卸责任和选择性执行；环境信

息公开作为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

途径 [19]，同时向企业传递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和加强管

制的信号，敦促企业进行整改和加大治污投入，遏制

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减少污染排放。另一方面，采

用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监督来倒逼企业和政府加大减

排治污投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互联网和大众媒

体的发展，污染信息能够迅速得到传播和引起公众关

注 [20]，环境信息公开可以降低民众对环境污染的不

满，有助于民众采取各项措施去做好环境污染防护。

广泛的环境信息公开，给企业和政府传导强大的治污

舆论和行政压力，使得地方政府也必须积极处理环境

问题，避免引起大规模抗议和社会不稳定。因此，环

境信息公开可通过强化监督执法和传导舆论社会压

力，倒逼政府和企业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抑制污染排

放。据此提出假说 2。

H2：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污染具有负向作用，即

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

环境信息公开对财政分权的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

财政收支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信息公开会增加

环保财政支出。环境监测设备、信息发布、专业化人

才培训等过程中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环保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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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保障，还存在专有化成本（因

信息公开而带来的风险或损失），这些都会使得政府

用于环保的财政支出增加。信息公开之后，更多的环

境问题会曝光在公众视野中，社会对于污染问题的敏

感度更高，政府和企业将面临更大的治污压力，不得

不增加环保支出来改善环境质量，以规避公众舆论压

力和行政处罚 [21]。另一方面，环境信息公开会减少

财政收入。工业行业是主要的污染源，也是地方财政

的重要财源，尤其是国控、省控污染源排放企业，既

是利税大户，也是“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

放）重点，披露的环境信息也大多与其有关，是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重点战场。要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就需

要调整地区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重点治理“散

乱污”企业，逐步转移或关停高污染、高耗能、低产

出企业，而这就会带来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幅度缩水。

此外，环境信息公开会提高环保支出的精准度和匹配

度，地方政府可根据信息掌握污染的时间、地点、污

染状况以及影响程度和范围，有针对性地制定用于污

染防治的财政支出决策方案，既节约支出减少浪费，

又可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率 [22]。因此，环境信息公开

会带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财政收入的减少，降低财政

自主度，进而抑制污染排放，起到负向调节效应。由

此，提出假说 3。

H3：环境信息公开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

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借鉴张平淡 [23] 的方法，本文以环境污染作为因

变量，财政分权、环境信息公开及其交叉项作为解释

变量，检验财政分权与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质量的影

响及其内在机制。财政体制与信息公开对污染排放的

影响是一个动态累积过程，既受当期因素影响，也取

决于前期水平，存在“路径依赖”特征，通过引入因

变量的滞后项来反映这一过程。据此，设定基本动态

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EPI EPI FD EID FD EIDit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X u v
= + + + ×
+ + + +

−α β γ δ
ρ ε

1  (1)

式中，EPIit 表示环境污染水平；FDit 表示财政分权；

EIDit 表示环境信息公开；Xit 是一组控制变量，分别

引入经济发展水平（PGDP）、外资依赖度（FDI）、产

业结构（IND）、能耗强度（ECI）和科技创新水平

（TEC）等变量。ui 表示城市特征变量；vt 表示年份

特征变量； ε it 表示随机误差项。若 β 显著为正，表

明财政分权加剧了环境污染；反之则反；若 γ 显著为

负，说明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污染减排效应；若δ 显著

为负，说明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抑制财政分权带来的

环境污染问题。

2.2  变量说明

（1）环境污染水平（EPI）。采用城市 PM2.5 年

均浓度（μg/m3）来衡量，并对该指标取对数。采

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与应用中心根据

NASA 卫星遥感测定的气溶胶光学厚度（AOD）计

算出的 1998—2016 年全球 PM2.5 平均地表浓度的栅

格地图。运用 ArcGIS 软件结合我国地级市行政区域

矢量图对全球 PM2.5 栅格地图进行数据提取，得到了

各地级市的 PM2.5 浓度的年均数值。由卫星遥感数据

得到的 PM2.5 浓度数据专业性高，能有效避免地方

经济的冲击影响空气质量和环境信息公开的内生性 
问题。

（2）财政分权（FD）。采用财政自主度（预算内

财政收入 / 预算内财政支出）来衡量，该指标能够有

效反映地方政府依靠其自有收入为其支出融资的能

力，也能体现我国分税制改革前后的财政分权程度

变化。财政越分权，地方政府的自由度就越大，就越

有可能按激励方向改变财政支出的结构，地方政府在

GDP 增长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提高财政自主度

会加剧环境污染，预期 FD 的回归系数为正。

（3）环境信息公开（EID）。采用城市污染源监管

信息公开指数（PITI）来衡量，并进行标准化处理，

使其取值区间为 0～1。该指标来源于由公众环境研

究中心（IPE）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共同发

布的 PITI 报告，环境信息公开程度越高，企业污染

排放情况和政府污染防治投入情况更加透明，越能缓

解公众、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企业

和政府产生的污染治理压力也越大，可以抑制污染排

放，预期 EID 的回归系数为负。

（4）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城

市人均 GDP 表示，并对该指标取对数，通过在基准

模型中引入 PGDP 的二次项来验证库茨涅兹曲线的

存在。外资依赖度（FDI）采用 FDI 与 GDP 的比值

表示，FDI 的美元单位以当年人民币汇率换算。产业

结构（IND）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值表示。

能耗强度（ECI）采用单位工业总产值的用电量（万

kW·h/ 亿元）来表示，并对该指标取对数。科技创

新水平（TEC）采用城市创新力指数来衡量，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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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区间为 0～1。

2.3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8—2016 年 120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

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均于 2008 年正式实施，故样本初始年

份选择 2008 年；PM2.5 浓度数据来源于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社会经济数据与应用中心，PITI 指数来源于公众

环境研究中心（IPE）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

共同发布的《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报告》，

PITI 指数 2013 年开始覆盖 120 个城市，故对个别城

市缺失数据进行线性中值法的插值处理，保持数据的

一致性。城市创新力指数来源于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

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2017》，

历年美元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其他变量如财政收支、人均 GDP、FDI、第二产业占

比、工业用电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 GMM 的估计

方法，对财政分权、环境信息公开与环境污染之间的

关系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如表 1 所示。结果显示，所

有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均显著为正，说明污染

排放具有路径依赖特征。AR（1）和 AR（2）检验表

明不存在二阶及以上的自相关，满足 Sargan 检验的要

求 AR（1）的 p 值显著拒绝原假设，AR（2）的 p 值

不显著接受原假设，Sargan 检验表明引入的工具变量

是有效的（p 值不显著，接受原假设）。因此，动态面

板模型设定是合理的，识别方法是有效的。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 （1） （2） （3） （4） （5）

变量 PM2.5 PM2.5 PM2.5 PM2.5 PM2.5

EPIt-1
0.468

***

(7.49)

0.532
***

(8.41)

0.400
***

(6.94)

0.508
***

(7.51)

0.479
***

(7.14)

FD
0.211

***

(3.22)
—

0.181
**

（2.51）
—

0.192
**

（2.13）

EID —
-0.106

**

(-2.36)
—

-0.115
*

(-1.93)

-0.093
*

(-1.87)

EID×FD — — — —
-0.023

*

(-1.69)

PGDP — —
0.151

***

(2.59)

0.192
**

(2.37)

0.106
**

(2.18)

PGDP2 — —
-0.141

*

(-1.95)

-0.050
**

(-2.08)

-0.073
*

(-1.72)

FDI — —
0.039

**

(2.14)

0.040
**

(2.47)

0.032
**

(2.00)

IND — —
0.113

**

(2.27)

0.076
*

(1.74)

0.045
*

(1.82)

TEC — —
-0.110

*

(-1.98)

-0.104
**

(-2.22)

-0.123
*

(-1.65)

ECI — —
0.182

**

(2.18)

0.156
**

(2.01)

0.126
*

(1.81)

_cons
1.761

***

(7.01)

1.718
***

(8.23)

3.304
***

(3.42)

2.988
***

(3.09)

3.782
***

(3.46)

AR(1)
-5.102

[0.000]

-4.785

[0.000]

-4.965

[0.000]

-4.818

[0.000]

-4.996

[0.000]

AR(2)
1.415

[0.157]

1.461

[0.144]

1.248

[0.212]

1.438

[0.150]

1.380

[0.169]

Sargan test
28.97

[0.854]

33.75

[0.666]

45.97

[0.176]

47.77

[0133]

48.51

[0.118]

Fixed-effects 是 是 是 是 是

N 960 960 960 960 960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为 Z 统计值，中括号内为统计量的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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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1）和（3）估计结果显示，EPI 对 FD
的回归系数为 0.211，引入控制变量后为 0.181，在 5%
的水平上均显著，表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1 得到验证。在我国的财政

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分权度越高，吴延兵 [24]、蔡嘉

瑶和张建华 [25] 认为地方政府倾向于利用新增加的财

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支出，环保性或创新性

支出占生产性支出的比重越低，为了获得更多、更好

的政治晋升机会，大力发展经济获取 GDP 增长而牺

牲环境，为招商引资提供许多优惠政策和放松污染排

放管制，污染排放强度不断提高。

表 1 中（2） 和（4） 的 估 计 结 果 表 明，EPI 对

EID 的回归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环境信

息公开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环境信

息公开具有污染减排效应，假设 2 得到验证。污染监

测信息的公开发布，强化了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也

为运用市场化手段推进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信息基

础。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中央和地方环保部门准确掌

握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排污行为和治污投入情况，通过

采取环保约谈、环保督察等方式，实施“点穴式”的

精准打击，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效力和治理效

率，将“督企”和“督政”相结合，从源头上解决地

方政府环境治理低效的问题 [26]。

值得注意的是，表 1 中（5）的交叉项 EID×FD
的回归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环境信息公

开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具有负向作用，环境

信息公开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抑制财政分权带来的环境

污染问题，假设 3 得到验证。环境信息公开会改善财

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地方政府环保

真正作为，这与张平淡 [23] 的结论一致。一方面，环

境信息公开缓解了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有利于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领域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建设，

利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基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加大

投资，既减少财政支出，又可提高污染治理手段的灵

活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明确

各地区、各层级机构部门的污染治理权责，完善与环

境空气质量改善绩效挂钩的财政奖惩机制，针对重点

区域和特定行业或项目，实施“定制化”污染防治方

案措施，提高环境决策的科学性和环保财政支出的匹

配度。

3.2  城市区位和规模异质性检验

3.2.1 城市区位的异质性检验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水平和财政

分权程度均存在较大差异，对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防

治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借鉴《中国统计年鉴》的分

类方法，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

区。表 2 估计结果显示，促进环境信息公开能降低污

染排放，对财政分权增污效应的抑制作用仅在东部地

区比较显著。表 2 中（1）、（3）和（5）的估计结果

显示，EPI 对 EID 的回归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均显著

表2  不同城市区位下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EPIt-1
0.471

***

(4.39)

0.473
***

(4.48)

0.460
***

(13.60)

0.478
***

(12.91)

0.653
***

(3.66)

0.595
***

(2.77)

FD —
0.122

*

(1.66)
—

0.179
**

(2.55)
—

0.221
**

(2.35)

EID
-0.170

***

(-3.58)

-0.145
**

(-2.39)

-0.150
*

(-1.81)

-0.135
*

(-1.88)

-0.091
*

(-1.67)

-0.065

(-0.20)

EID×FD —
-0.067

**

(-1.97)
—

-0.088

(-0.71)
—

-0.062

(-0.04)

AR(1)
-3.404

[0.001]

-4.620

[0.000]

-2.920

[0.003]

-3.240

[0.001]

-2.158

[0.031]

-3.123

[0.002]

AR(2)
0.460

[0.642]

1.360

[0.174]

0.320

[0.748]

1.613

[0.107]

0.908

[0.364]

-0.072

[0.942]

Sargan test
30.29

[0.809]

34.15

[0.648]

29.24

[0.845]

29.84

[0.825]

34.01

[0.655]

34.08

[0.651]

Fixed-effect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24 424 256 256 280 280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为 Z 统计值，中括号内为统计量的 P 值。限于篇幅，表中不展示控制变
量的估计结果，备索。下表同



·92·

  中国环境管理  2020 年第 1期 

为负，但东、中、西地区的显著性和系数大小存在差

异，说明环境信息公开与污染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能降低污染排放水平，

且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在东、中、西部地

区之间是依次递减的。表 2 中（2）、（4）和（6）的

估计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 EPI 对 FD 的回归系数

在 5% 水平上均显著为正，东部地区在 10% 的水平上

也显著为正，说明扩大财政分权度会提高污染排放水

平，还会加剧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这与张克中等 [6]、

黄寿峰 [7] 的结论一致，财政分权度扩大带来的这种

污染排放增长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间依次递增。

EPI 对交叉项 EID×FD 的回归系数仅东部地区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环境信息公开对财政分权的

污染排放增长的抑制作用只有在东部地区比较显著，

这与 Tu 等 [27] 的结论一致，而且这种抑制作用也因财

政分权的影响而大打折扣。因此，环境信息公开的污

染治理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 [28]。

3.2.2 城市规模的异质性检验

城市规模层级的大小影响财政分权度和环境信

息公开的效果。依据 2014 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

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和 2015 年的城区常住人口数

据，以人口数 50 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的为中等城市，100 万以上的为大城市。由表

3 可知，财政分权会加剧环境污染，环境信息公开对

大、中城市的污染减排效应更显著。首先，表 3 中

（1）、（3）和（5）的结果显示，大城市的 EPI 对 EID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中等城市仅在 10%
水平上显著，而小城市则不显著，三者的系数分别

为 -0.244、-0.161 和 -0.099，说明在大、中城市里，

提高环境信息公开程度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水平，而

在小城市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并未得到体

现，且环境信息公开对大城市的污染减排作用显著较

大。其次，表 3 中（2）、（4）和（6）的结果显示，

EPI 对 FD 的回归系数在 10% 水平上均显著，说明财

政分权度的提高会加剧城市污染排放水平，且这种污

染增长效应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特征，

对中等城市的影响最大，对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影响依

次递减。最后，EID×FD 的估计结果显示，大、中等

城市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5% 和 10% 水平上显著为负，

小城市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大、中城市的环

境信息公开能有效降低财政分权带来的污染水平，而

对小城市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且这种污染减排效应

在大、中、小城市里依次递减。

4  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 2008—2016 年 120 个城市数据为样本，

探究了环境信息公开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作用。发

现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但在中国式财

政分权体制下，其污染防治作用具有不充分、不均衡

特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信息公开的

直接污染减排效应显著性不强且效果较弱，对于东部

表3  不同城市规模下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1） （2） （3） （4） （5） （6）

EPIt-1
0.511

***

(6.05)

0.472
**

(2.11)

0.601
***

(6.97)

0.588
***

(6.93)

0.810
***

(8.45)

0.669
***

(3.50)

FD —
0.205

*

(1.71)
—

0.384
**

(2.02)
—

0.290
**

(2.41)

EID
-0.244

***

(-5.47)

-0.177
**

(-2.49)

-0.161
*

(-1.85)

-0.113
*

(-1.80)

-0.099

(-0.15)

-0.080

(-0.33)

EID×FD —
-0.093

**

(-2.06)
—

-0.039
*

(-1.74)
—

-0.023

(-1.41)

AR(1)
-3.493

[0.001]

-3.531

[0.000]

-3.245

[0.001]

-3.493

[0.001]

-2.505

[0.012]

-3.362

[0.001]

AR(2)
0.418

[0.676]

0.603

[0.547]

0.235

[0.814]

0.735

[0.462]

0.270

[0.787]

0.391

[0.696]

Sargan test
37.93

[0.676]

35.48

[0.587]

28.88

[0.857]

20.56

[0.991]

18.84

[0.996]

23.89

[0.964]

Fixed-effect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44 544 312 312 104 104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为 Z 统计值，中括号内为统计量的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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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大城市的效果较好，对中、西部地区和中、小

城市的污染减排效应依次递减；另一方面，环境信息

公开有助于抑制财政分权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但这

种间接抑制作用仅在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显著，对

于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的作用尚不明显。为此，本

文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环保财政支出制度，建立绿色政绩考核

体系。创新财政体制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

环保领域财政投入，用好财税激励的政策措施，激发

企业的污染治理积极性，加大对清洁技术的扶持力

度，增加企业向“绿”转型的政策红利。建立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考核导向，加大环保考核权重，优化

环保考核方式，完善环保考核内容，推行分类差异化

考核，强化评价考核体系中生态指标的硬约束。

（2）全面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强化环保监督执

法。一方面，拓宽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和方式，扩大

污染源监测覆盖内容和范围，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

线环境监控系统。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

化信息技术，主动发布环境质量、环境监测、重点污

染源、突发环境事件等信息。另一方面，强化监督执

法，从严追究问责。积极开展环保督察巡视和专题调

研，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和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从源头上防微杜渐震慑

不法，将节能减排目标和环境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切

实改善环境质量。

（3）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探索污

染防治的长效机制。明确各级政府的环境监管责任和

企业承担节能减排的主体责任，有效激发企业绿色

环保的积极性，引导和鼓励公众舆论参与监督，培

养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习惯。加快区域环境治理一体

化建设，打造跨界污染防治机构和超越行政界线的管

理平台。提高区域行政资源调度能力，发挥大城市和

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建立统一的决策协商、信

息通报、联合执法和预警应急机制，完善跨行政区域

的生态环境联防共治协调机制，全面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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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ntribute to the Uphill 
Battl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lution in China ?

LI Yongsheng*, ZHANG Xiangjian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s a new weap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chieved great effect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special financial system and political incentive 
model,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attl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Based 
on the PITI index of 120 cities from 2008 to 2016, by using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and sys-GMM method,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lays special stress on 
analysis the heterogeneity in different urban locations and scales. It is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contribution 
to pollution reduction, which can inhibit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inhibition is significant but limited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nd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this effect decreases in tur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small cities. Therefor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investmen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luralism 
and co-governance, are the key for winning the battl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word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effect; multi-governance; PITI index


